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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載有未來事件的前瞻性陳述，包括我們未來營運業績及狀況、前景以及未來財
務表現及狀況，所有陳述大致上基於我們目前的預期及預測作出。除本文件所載過往事件
陳述外，所有陳述均為前瞻性陳述。已知及未知的風險、不明朗因素及其他因素可能使我們
的實際業績、表現或成就與該等前瞻性陳述所表達或表示的任何未來業績、表現或成就有
重大差別。此外，由於我們於受嚴格規管且不斷變化的行業中營運，故容易受市場影響。由
於我們在澳門經營，而該市場在近期迅速增長且競爭加劇，故或會不時面對新風險因素。
我們的管理層無法預測所有風險因素，亦無法評估該等因素對我們業務的影響，或任何因
素或多項因素多大程度上可能使實際業績與任何前瞻性陳述所表達或表示的業績有差別。

在一般情況下前瞻性陳述能夠用一些詞語或語句識別，如「可能」、「將會」、「預期」、
「預計」、「旨在」、「估計」、「擬」、「計劃」、「相信」、「潛在」、「繼續」、「相當可能」或其他
類同表述。我們的前瞻性陳述乃大致根據我們目前認為會對財務狀況、營運業績、業務策
略及財務需要有影響的未來事件及金融趨勢的預期及預測作出。該等前瞻性陳述包括（但不
限於）以下相關陳述：

‧ 我們再融資及籌措額外融資的能力；

‧ 我們未來業務發展、營運業績及財務狀況；

‧ 澳門博彩市場增長及遊客增加；

‧ 我們預計的增長策略；

‧ 中國人民旅遊限制放寬及人民幣兌換自由化；

‧ 可否向賭客提供信貸；

‧ 無法確定遊客於澳門娛樂場渡假村消費行為及渡假模式；

‧ 澳門酒店入住率及平均每日房價波動；

‧ 澳門及亞洲其他地區的競爭加劇及其他已規劃娛樂場酒店及渡假村項目推出，當
中包括澳門的澳博、威尼斯人、永利澳門、銀河及美高梅金殿；

‧ 在建或發展中的新濠天地若干地區正式獲發佔用許可證；

‧ Studio City 項目的發展；

‧ 新濠天地進行下一期發展；

‧ 我們訂立新發展與建設計劃及成立新合營企業；

‧ 我們的發展項目建設成本估計，包括預算成本的預測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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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對娛樂場行業的規管，包括審批博彩牌照及在其他司法地區博彩之立法；

‧ 澳門基建項目竣工；

‧ 任何進行中及未來訴訟結果；及

‧ 其他因素會陳述於本文件「風險因素」。

本文件所作出的前瞻性陳述僅與本文件作出該等陳述當日的事件或資料有關。除法律
要求外，於作出前瞻性陳述當日或有關陳述表示發生突發事件當日之後，不論有否出現新
資料、未來事件或其他情況，我們並無責任公開更新或修改任何前瞻性陳述。　閣下務請
細閱本文件，並請明白我們的實際未來情況可能與我們的預期有重大差別。




